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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科技署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公 營 機 構 試 用 計 劃  
申 請 表 格 填 寫 指 南  

 
（ 創 新 及 科 技 支 援 計 劃 、 內 地 與 香 港 聯 合 資 助 計 劃 和  

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  
 

 
 本 指 南 詳 述 如 何 擬 備「 公 營 機 構 試 用 計 劃 」（ 試 用 計 劃 ）撥 款 申

請 。  

 
2. 除 非 本 指 南 另 有 規 定，否 則 申 請 機 構 應 遵 守 各 計 劃《 申 請 表 格 填

寫 指 南 》 所 載 的 一 般 規 則 ， 以 及 創 新 科 技 署 不 時 發 出 的 補 充 資 料 及 指

引 。 在 提 交 申 請 前 ， 請 瀏 覽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 基 金 ） 網 站

(www.itf.gov.hk)， 查 看 最 新 的 資 料 。  

 
3. 計 劃 全 年 均 接 受 申 請。申 請 表 格 須 以 電 子 方 式 透 過 創 新 科 技 署 基

金 管 理 系 統 (https://itcfas.itf.gov.hk/)提 交 至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秘 書 處 。  

 
4. 如 對 本 指 南 及 申 請 表 格 有 疑 問 ， 請 透 過 下 列 方 式 與 我 們 聯 絡 ：  

 
 香 港 九 龍 觀 塘  
 海 濱 道 135號  

宏 基 資 本 大 廈 10樓  
 創 新 科 技 署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秘 書 處  
 電 話 : (852) 3655 5678 
 電 郵 : enquiry@itc.gov.hk 

 
創 新 科 技 署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秘 書 處  
2025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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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事 宜  

 
目 的  

 
1. 為 促 進 和 推 動 基 金 項 目 的 研 發 成 果 實 踐 化 和 商 品 化，我 們 已 擴 大

基 金 的 資 助 範 圍 ， 把 製 作 原 型 ／ 樣 板 及 ／ 或 在 公 營 機 構 內 進 行 試 用 包

括 在 內 。 試 用 計 劃 的 目 的 是 提 供 額 外 資 助 ， 支 持 已 完 成 基 金 項 目 所 得

研 發 成 果 的 有 關 試 用 活 動 。  

 
申請資格  

 
2. 由研發中心 1及指定本地公營科研機構 2完成的所有基金研發項

目，包括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 3、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和粵港科技

合作資助計劃下的項目，均合資格申請試用計劃的撥款資助。申請機

構必須是進行研發項目的研發中心或指定本地公營科研機構或擁有項

目成果知識產權的公司（申請公司）。如申請機構並無擁有項目的知

識產權，須夾附有關知識產權擁有者允許其使用該知識產權進行試用

計劃項目的同意書。  

 
3. 試用計劃項目的原 型 ／ 樣 板 製 作 及 ／ 或 試 用（ 項 目 ），應 有 助 開

發 現 今 市 場 尚 未 提 供 的 新 產 品 ， 並採用原來基 金項目的研發成果。  

 
撥 款 資 助  

 
4. 一 般 而 言，基 金 根 據 試 用 計 劃 提 供 的 撥 款 上 限 為 原 來 研 發 項 目 實

際 開 支 的 50%。 不 過 ， 在 特 殊 情 況 下 （ 例 如 具 有 很 高 社 會 價 值 ） ， 較

高 金 額 的 撥 款 申 請 或 會 獲 批 核 。  

                                              
1  研發中心指– 

(a)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www.hkrita.com); 
(b) 獲指定為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的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www.astri.org); 
(c)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發中心(www.lscm.hk); 
(d)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www.nami.org.hk);以及 
(e) 香港微電子研發院(www.mrdi.org.hk)。 
 

2  指定本地公營科研機構指本地大學（包括所有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資助的院

校）、根據《專上學院條例》（第 320 章）註冊的自資本地學位頒授院校、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職

業訓練局、香港製衣業訓練局及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3 包括前院校中游研發計劃、夥伴研究計劃、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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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 用 樣 板 ／ 原 型 及 ／ 或 進 行 試 用 的 範 圍 僅 限 於 公 營 機 構，包 括 政

府 各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 公 共 機 構 （ 如 房 屋 委 員 會 、 機 場 管 理 局 等 ） 、 非

牟 利 行 業 商 會 、 慈 善 團 體 等 。  

 
6. 申請機構可以在香港境外進行試用，但同樣僅限於在有關經濟體

系的公營機構進行。同時，試用的規模必須在合理範圍內；一般而言，

在香港境外進行試用的開支，不得超過創新科技署根據試用計劃就項

目所批撥款額的一半。  

 
遞 交 申 請  

 
7. 就 試 用 計 劃 的 資 助 申 請 ， 請 使 用 「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 表 格 3.7。  

 
8. 申 請 機 構 須 在 有 關 各 方 的 同 意 下 提 供 一 切 所 需 資 料，尤 其 是 公 營

機 構 及 其 他 參 與 ／ 支 持 機 構 （ 如 大 學 、 公 司 等 ） 的 授 權 支 持 信 ／ 同 意

書 。 如 基 金 下 成 立 的 研 發 中 心 提 出 申 請 ， 須 先 經 由 相 關 研 發 中 心 的 科

技 委 員 會 批 簽 ， 然 後 才 可 提 交 創 新 科 技 署 。  

 
9. 創 新 科 技 署 保 留 權 利 ， 在 有 需 要 時 要 求 申 請 機 構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 

 
10. 申 請 結 果 會 以 書 面 形 式 通 知 申 請 機 構 。 申 請 機 構 如 要 撤 回 申 請 ，

須 在 簽 訂 項 目 協 議 前，盡 快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秘 書 處 提 出。 

 
保 險 及 彌 償  

 
11. 申 請 機 構 如 因 進 行 試 用 計 劃 項 目 和 使 用 及 保 存 試 用 項 目 所 採 用

的 物 品 而 導 致 任 何 索 償 、 法 律 行 動 、 損 失 、 調 查 、 要 求 及 所 有 法 律

責 任 ， 便 須 向 政 府 作 出 彌 償 ， 並 使 政 府 獲 得 彌 償 （ 與 基 金 項 目 的 規

定 類 似 ） 。 為 此 ， 申 請 機 構 須 購 買 所 需 的 保 單 或 採 取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其 他 措 施 。  

 
12. 創 新 科 技 署 對 申 請 機 構 擬 製 作 的 原 型 ／ 樣 板 及 ／ 或 進 行 的 試 用

項 目 概 不 負 責 。 申 請 機 構 須 確 保 項 目 範 圍 屬 公 營 機 構 試 用 計 劃 的 涵

蓋 範 疇 ， 且 項 目 的 推 行 符 合 本 指 南 的 相 關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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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須 知  

 
13. 申 請 機 構 在 進 行 相 關 項 目 時，必 須 全 面 遵 守 所 有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法 例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法 》）、 規 例 和 附 例 。



 
 

 

A 部 申請公營機構試用計劃的基金項目 

申請表格填寫指南 

 
1. 申 請 機 構 須就原 來 的 基 金 項 目 提 供 所 需 資 料 ， 該 項 目 的 研 發 成 果

會 用 作 及 ／ 或 進 一 步 開 發 以 製 作 原 型 ／ 樣 板 並 支 持 試 用。所 需 資 料 包 括

項 目 名 稱 ／ 編 號、業 界 贊 助 機 構 ／ 業 界 夥 伴 申 請 機 構 的 詳 細 資 料，以 及

原 來 基 金 項 目 及 其 成 果 的 摘 要 ， 尤 其 是 已 開 發 的 技 術 和 商 品 化 計 劃 。  

 
2. 如 申 請 機 構 過 往 已 就 原 來 的 基 金 項 目 成 功 申 請 公 營 機 構 試 用 計

劃，並 以 相 同 的 基 金 項 目 再 次 申 請 本 計 劃，申 請 機 構 需 要 詳 細 解 釋 新 申

請 與 過 往 的 公 營 機 構 試 用 計 劃 項 目 的 不 同 之 處（ 如 試 用 技 術 的 分 別、應

用 場 景 ） 。  

 
3. 原 來 基 金 項 目 的 實 際 開 支 是 指 項 目 的 經 審 核 開 支 ， 其 中 不 包 括 基

金 提 供 的 實 習 研 究 員 津 貼 。  

 



 
 

 

B 部  申請機構 
 

申請表格填寫指南 

 
1. 申請機構須夾附公營機構同意進行試用的授權支 持 信 ／同意書，

內容包括試用範圍、進行時間、所作的參與／支持及承諾提供用家意

見。如該公營機構位於香港境外，申請機構亦須提供該機構的詳細資

料，包括其制度架構。  

 
2. 在 創 新 科 技 署 批 准 撥 款 後 ， 申 請 機 構 會 與 政 府 訂 立 項 目 協 議 ， 並

須 遵 守 當 中 所 載 的 條 款 和 條 件，包 括 監 察 項 目 進 度 及 開 支、提 交 報 告 及

經 審 核 帳 目 等。如 有 需 要，申 請 機 構 須 負 責 與 其 他 有 關 各 方 分 別 擬 備 並

訂 立 協 議 。  

 
3. 申 請 機 構 須 在 項 目 完 成 後 六 個 月 內 ， 使 用 創 新 科 技 署 基 金 管 理 系

統 所 提 供 的 最 新 版 本 表 格 提 交 評 估 報 告，說 明 有 關 項 目 如 何 促 進 研 發 成

果 實 踐 化 和 商 品 化 ， 包 括 把 研 發 成 果 付 諸 應 用 會 為 社 會 帶 來 的 更 大 裨

益 。   

 

 

 



 
 

 

C 部  製作原型／樣板或進行試用 

申請表格填寫指南 

 

I. 目 的  

 
1. 申 請 機 構 須 詳 述 擬 議 試 用 項 目 的 詳 情 ， 以 及 製 作 原 型 ／ 樣 板 及 ／

或 進 行 試 用，如 何 有 助 加 強 研 發 成 果 的 應 用 前 景（ 例 如 提 升 獲 公 營 機 構

採 用 的 機 會、增 加 把 技 術 轉 移 至 產 業 或 開 發 產 品 的 機 會 ），包 括 把 研 發

成 果 付 諸 應 用 對 社 會 帶 來 的 更 大 裨 益 。   

 
2. 申 請 機 構 須 說 明 如 何 跟 進 試 用 的 成 果 （ 例 如 ： 如 何 利 用 試 用 成 果

／ 公 營 機 構 用 戶 的 報 告 ， 推 動 研 發 成 果 商 品 化 ， 深 化 研 發 方 面 的 合 作

等 ） 。  

 
3. 在 項 目 期 內 ， 為 進 行 試 用 而 製 作 的 原 型 ／ 樣 板 或 購 置 的 機 器 設 備

（ 以 下 統 稱「 試 用 物 品 」），不 得 用 作 創 新 科 技 署 核 准 原 來 用 途 以 外 的

用 途。如 在 項 目 期 內 試 用 物 品（ 不 論 曾 否 使 用 ）帶 來 收 益，申 請 機 構 須

盡 快 通 知 創 新 科 技 署 ， 並 把 收 益 退 還 政 府 。  

 
4. 至 於 在 項 目 完 成 後 如 何 處 置 試 用 物 品 ， 申 請 機 構 必 須 在 申 請 表 格

列 明 建 議 的 處 置 安 排。一 般 來 說，試 用 物 品 應 由 參 與 的 公 營 機 構 使 用 和

保 存。申 請 機 構 在 項 目 完 成 後 兩 年 內 若 保 存 和 使 用 試 用 物 品，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a)  就 研 發 中 心 及 指 定 本 地 公 營 科 研 機 構 而 言 ， 須 通 知 創 新 科 技

署 ， 並 夾 附 參 與 試 用 的 公 營 機 構 的 同 意 書 ； 以 及  

 
(b) 就 申 請 公 司 而 言 ， 須 取 得 創 新 科 技 署 的 書 面 同 意 （ 請 參 閱 第 5

段 ） 。  

 
5. 申 請 公 司 如 欲 在 項 目 完 成 後 兩 年 內 保 存 和 使 用 試 用 物 品 ， 須 在 向

創 新 科 技 署 提 交 的 申 請 表 格 內 說 明 使 用 或 保 存 該 等 物 品 的 方 法、地 點 及

目 的。申 請 公 司 亦 須 提 供 保 存 和 使 用 試 用 物 品 的 理 由（ 例 如 為 何 這 項 安

排 能 最 有 效 協 助 把 該 項 技 術 或 研 發 成 果 商 品 化，又 或 為 社 會 大 眾 帶 來 最

佳 裨 益，並 載 述 有 關 安 全 保 管 該 等 機 器 設 備 作 所 述 用 途 的 安 排 等 ），並

夾 附 徵 得 參 與 公 營 機 構 同 意 的 證 明 文 件。如 有 需 要，創 新 科 技 署 保 留 權

利 要 求 申 請 公 司 在 項 目 完 成 後 ， 把 原 型 ／ 樣 板 移 交 指 定 機 構 (例 如 公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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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構 )。  

 
6. 申 請 公 司 在 項 目 完 成 後 兩 年 內 就 使 用 或 處 置 試 用 物 品 所 得 的 收

益，須 全 數 退 還 政 府。如 取 得 這 些 收 益，又 或 試 用 物 品 的 處 置 安 排 與 原

有 申 請 不 符，申 請 公 司 有 責 任 盡 快 向 創 新 科 技 署 申 報。創 新 科 技 署 保 留

權 利 向 申 請 公 司 索 取 資 料 ， 以 核 實 試 用 物 品 的 實 際 處 置 安 排 。  

 
7. 項 目 一 般 須 於 兩 年 內 完 成 。  

 
 

II. 預 算  

 
項 目 開 支  

 
1. 項 目 總 開 支 是 在 項 目 期 內 所 涉 及 的 一 切 估 計 開 支 的 總 和 。  

 
2. 除 非 創 新 科 技 署 另 有 協 定 ， 否 則 項 目 撥 款 只 供 支 付 純 粹 為 製 作 原

型 ／ 樣 板（ 包 括 按 用 戶 要 求 改 良 項 目 成 果 的 開 支 ）及 ／ 或 進 行 試 用 所 涉

及 的 額 外 開 支。進 行 試 用 的 機 構 或 其 他 各 方 所 支 付 的 內 部 行 政 費 用 及 開

支 （ 保 費 除 外 ） ， 均 不 獲 資 助 。  

 
3. 除 非 獲 創 新 科 技 署 事 先 同 意 ， 否 則 項 目 撥 款 不 得 用 以 支 付 本 地 大

學 受 薪 人 員 或 進 行 項 目 的 公 司 現 有 員 工 的 薪 酬 。  

 
4. 就 研 發 中 心 及指定本地公營科研機構 進 行 的 項 目 而 言 ， 行 政 開 支

可 包 括 於 項 目 預 算 內 ， 上 限 為 所 申 請 的 基 金 撥 款 （ 未 計 行 政 開 支 ） 的

15%。  

 
5. 創 新 科 技 署 鼓 勵 申 請 公 司 自 資 製 造 額 外 的 樣 板 供 其 準 客 戶 試 用 ，

以 增 加 商 品 化 的 機 會 。  

 
6. 取 得 業 界 贊 助 並 非 申 請 的 必 要 條 件 。 不 過 ， 申 請 機 構 如 接 受 個 別

公 司 給 予 的 實 物 贊 助，以 助 製 作 原 型 ／ 樣 板 及 ／ 或 進 行 試 用，便 須 在 申

請 表 格 內 （ 「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 一 欄 ） 提 供 有 關 詳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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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填寫指南 

 
撥 款 發 放 安 排  

 
7. 就 研 發 中 心 及 指 定 本 地 公 營 科 研 機 構 而 言 ， 基 金 核 准 撥 款 一 般 會

在 項 目 開 始 前 發 放 。 在 項 目 完 成 或 提 前 結 束 後 ， 申 請 機 構 須 把 項 目 帳

目 內 的 剩 餘 款 項 （ 包 括 利 息 或 處 置 未 經 使 用 的 樣 板 ／ 原 型 後 所 得 的 收

益 ） 退 還 政 府 。  

 
8. 就 申 請 公 司 而 言 ， 基 金 核 准 撥 款 會 分 兩 期 發 放 。 第 一 期 撥 款 （ 即

核 准 撥 款 的 50%） 會 於 公 司 遞 交 管 理 帳 目 ／ 報 告 以 確 認 項 目 開 支 超 過

核 准 項 目 開 支 的 50%後 發 放 。 帳 目 ／ 報 告 須 由 公 司 授 權 人 士 簽 署 ， 例

如 公 司 董 事 、 行 政 總 監 、 財 務 總 監 等 。 第 二 期 撥 款 （ 即 其 餘 用 作 支 付

項 目 實 際 開 支 的 撥 款 ） 只 會 於 創 新 科 技 署 接 納 項 目 的 經 審 計 帳 目 後 才

發 放 。  

 

 

III. 主 要 詳 情  

 
製 作 原 型 ／ 樣 板  

 
1. 申 請 機 構 須 列 明 釐 定 原 型 及 ／ 或 樣 板 數 量 的 方 法 、 採 購 ／ 製 作 來

源（ 包 括 報 價 單（ 如 適 用 ））， 以 及 涉 及 的 成 本 。 在 採 購 任 何 貨 品 及 服

務 時，申 請 機 構 及 ／ 或 有 關 科 研 機 構 須 公 正 行 事、不 偏 不 倚，並 一 般 須

按 下 列 程 序 進 行 有 關 工 作 – 

 

每次採購總額 規定 

不超過港幣 5 萬元 取得最少兩家供應商的報價單 

港幣 5 萬元以上至港幣 136 萬元 取得最少五家供應商的報價單 

港幣 136 萬元以上 公開招標 

 
2. 如 申 請 機 構 計 劃 只 向 單 一 公 司 ／ 機 構 ／ 個 人 採 購 物 品 或 服 務 ， 須

在 申 請 表 上 提 供 相 關 詳 情、不 依 循 上 述 採 購 程 序 的 理 據，以 及 其 與 該 公

司 ／ 機 構 ／ 個 人 的 關 係。如 申 請 獲 得 批 准，申 請 機 構 不 須 在 項 目 開 始 後

再 徵 求 創 新 科 技 署 的 批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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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格填寫指南 

 
進 行 試 用  

 
3. 如 進 行 試 用 ， 申 請 機 構 須 與 有 關 科 研 機 構 及 公 營 機 構 磋 商 ， 定 出

擬 進 行 試 用 的 地 點 、 時 間 表 、 各 階 段 的 目 標 、 預 期 成 果 等 。  

 
4. 為 了 在 國 際 上 建 立 信 譽 ， 我 們 容 許 在 香 港 境 外 有 關 經 濟 體 系 的 公

營 機 構 進 行 試 用。所 涉 開 支（ 即 在 香 港 境 外 進 行 試 用 涉 及 的 開 支 及 所 使

用 的 有 關 原 型 ／ 樣 板 的 製 作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創 新 科 技 署 根 據 試 用 計 劃

就項 目 所 批 撥 款 的 50%。  

 

 

 

 

 


